






「成果名稱」
研究成果讓與合約書
 




 






甲方：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乙方：______



丙方：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丙方)
茲因乙方利用甲方資源進行研究而產出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成果(下稱研究成果)，甲方為該研究成果之所有人，乙方為該研究成果之創作人，甲方擬將該研究成果讓與丙方，三方同意依誠信原則，遵守下列條款。
第一條：研究成果來源
本合約之研究成果，係
□甲方(乙方為計畫主持人)執行自______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  「__________（計畫編號：__________」之成果。
□乙方利用甲方資源所研發之成果。
第二條：研究成果讓與標的
1、 依本合約讓與之研究成果，如附件一「讓與標的清單」所示（以下簡稱「本成果」）。
2、 [bookmark: _Hlk130824128]丙方同意於受讓本成果後，甲、乙方及政府主管機關仍保有無償及非專屬實施本成果之權利。
第三條：讓與價金
1、 現金部分：新台幣（下同）____元，營業稅____元，共計____元。
2、 丙方應於本合約生效後三十日內以現金、電匯或即期支票方式給付本條第一項約定之讓與價金現金部分款項予甲方。讓與價金所產生之任何稅捐及匯款手續費等相關費用均應由丙方負擔，丙方應確保甲方可收受足額之讓與價金。
第四條：權利歸屬及讓與登記
一、三方同意，於丙方依前條繳清讓與價金時，本成果歸丙方所有，若本成果為專利，三方得開始辦理專利之讓與登記。
二、辦理本成果之專利讓與登記時，其相關費用皆由丙方負擔，相關手續亦皆由丙方負責辦理，但甲、乙方同意無償提供讓與登記所必要之協助及文件。
第五條：乙方義務
乙方應於丙方依本合約第三條繳清讓與價金後三個月內，提供丙方針對本成果之諮詢與講解，共計___小時。超過此時限或丙方要求乙方提供人員訓練時，其時間及費用應由三方另行協議之。
第六條：擔保規定
1、 交付丙方之本成果以本合約簽訂時之狀態為準。甲、乙二方擔保本成果為自行研發、無抄襲或仿冒之情事，且依本合約之約定盡力協助丙方自行使用本成果。
2、 甲、乙方不保證本成果之有效性、可專利性、合用性、商品化、無瑕疵、得向第三人主張權利及可達其他特定目的之可能性
3、 丙方因實施本成果而發生任何損害時，甲、乙方不負擔任何責任，包括相關侵權與瑕疵擔保責任。
4、 本成果依本合約約定讓與丙方後，如發生本成果之專利被撤銷、被宣告無效或現狀申請專利範圍不能維持等情事時，甲方無須返還已收取之價金。
5、 丙方如需取得第三人權利之授權方得實施本成果時，其應自行取得其授權，與甲乙方無涉。如丙方應取得該授權而未取得，致遭第三人訴訟或為侵權等任何主張時，概由丙方自行負責，與甲、乙方無涉。
第七條：侵權責任
1、 丙方實施本成果時，如遭受任何他人主張侵權而為請求或提起訴訟時，應儘速以書面通知甲、乙方；甲、乙方應協助丙方進行必要之防禦程序。
2、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丙方獲悉本成果遭他人侵害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甲、乙方，甲、乙方得協助丙方行使權利，以確保三方共同之權益。
3、 甲、乙方依前二項約定協助丙方進行防禦程序或行使權利時，其所生之費用、成本及因涉訟所需之訴訟費用，概由丙方負擔，丙方應於甲、乙方請求支付前述費用之通知到達後十五日內，如數支付；丙方逾期未支付者，甲、乙方得不提供丙方必要之協助。
第八條：使用限制
1、 [bookmark: _Hlk130824496]未獲得甲、乙方事先書面同意，丙方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於甲方及其所屬各單位、乙方之名稱、標章、徽章、商標及其他符號，進行本成果或實施本成果所製造之產品（下稱「本成果產品」）之商業推廣（如：廣告、產品/投資說明等）。丙方並應確保其員工、關係企業、經銷商、代理商、外包廠商、其他往來廠商暨此等廠商之員工，均遵守此項約定。如上述任何人員有違反情事，均視為丙方違反此項約定。
2、 丙方承諾輸出本成果產品時，應遵守政府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3、 丙方如需在大陸地區實施本成果，應依「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成果合作許可辦法」相關規定，自行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許可，並副知甲方。
4、 丙方欲對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第三人就本成果或本成果產品主張權利時，應先知會甲、乙方。
5、 丙方明確知悉，若本成果係甲方受政府補助而由乙方產出之研發成果，丙方則為該研發成果之受讓人，於發生政府科學成果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之情事時，政府主管機關可能要求丙方將本成果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於必要時將本成果收歸國有。丙方同意，如發生前述情事時，由丙方自負責任，概與甲、乙方無涉，且甲方已收取之價金無須返還丙方。
6、 如丙方擬在我國管轄區域外製造或使用本成果，應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貿易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若需由甲方協助主管機關或計畫補助機關核准之情事，應主動並先行通知甲方協助辦理。
7、 如因可歸責於丙方，而有違反本條前六項規定任一項內容者，丙方應負責改善，如甲方因此受有損害，丙方並應負賠償責任。經政府機關通知甲方將本成果收歸國有時，甲方得立即終止本合約。
第九條：保密義務
1、 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善保管因本合約所知悉或持有之任何非公開資料，並採取適當之保密措施，且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
2、 丙方應負責要求其員工、及其關係企業、經銷商、代理商、外包廠商或其他往來廠商、暨此等廠商之員工（下稱「丙方關係人」），均應遵守本條保密之約定；丙方關係人如有違反情事，均視為丙方違反本條約定。
第十條：違約處理
1、 丙方未依本合約第三條約定於期限內繳付讓與價金者，每逾一日應另按價金總額之年息百分之五計付違約金。如逾一個月仍未付清，甲方得代表甲、乙方解除本合約，已取得甲方專利之讓與者，該讓與專利亦於本合約解除時立即返還，甲方並得請求丙方按讓與天數依價金總額之5%計收授權金。惟於本合約解除前甲方如有收取部分價金者，該已收取部分無須返還丙方。
2、 除前項約定外，任一方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者，應對他方負賠償責任；惟甲方所負之全部賠償責任，以責任之原因發生時，甲方依本合約自丙方已實際收得之價金總額為上限。
第十一條：合約修改
本合約得經三方同意以書面增刪修改。
第十二條：收入處理
丙方依本合約給付之金額，包括但不限於第三條之讓與價金、第十條第一項之違約金，以及一切因丙方履約或違約而給付之補償或賠償，甲、乙雙方概依甲方之研發成果與成果移轉管理相關規定辦理分配，與丙方無涉。
第十三條：準據法及爭端解決
1、 本合約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三方對於本合約、或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三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
2、 本合約如有爭議糾紛發生時，三方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或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聯絡方式
1、 本合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以下簡稱「聯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地址： 
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地址： 
E-Mail： 
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地址： 
E-Mail：
2、 三方聯絡人或聯絡資料有所更動時，應以書面通知其他二方，並告知更新內容。
第十五條：條文名稱與一部有效
1、 本合約及各條文之標題，僅係為方便閱讀之用，不得據以解釋、限制或影響其內容所含之意義。
2、 本合約之部分條款若依法被認為無效時，其他條款仍應繼續有效。
3、 附件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惟與本合約有所牴觸時，應以本合約為準。
第十六條：合約份數
1、 本合約正本壹式三份，由甲乙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
2、 本合約經甲乙丙三方詳細審閱，同意於___年__月__日生效。
<下接簽署頁>
立合約人:

甲  方：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校印信)
代表人：陳同孝										(簽章)
職   稱：校長
地  址： 40401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統一編號：52010606

乙  方：                                       (簽章)
職   稱： 
地   址： 

丙  方：___________有限公司                        (公司印信)
代表人：        				   				(簽章)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讓與標的清單
1. 成果來源: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貢獻比例

	
	
	
	

	
	
	
	



2.成果類型： 
□專門成果（Know-how）；
□專利權
	[bookmark: _Hlk120800978]學校編號
	專利名稱
	申請國別
	證書號
	專利權
有效期間
	計畫來源

	
	
	
	
	
	

	
	
	
	
	
	

	
	
	
	
	
	

	
	
	
	
	
	

	
	
	
	
	
	



□著作權(□程式□軟體)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成果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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